吉林大学2010年“和谐家庭”创建活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和谐家庭”创建活动，充分发挥女性在家庭中的特点和优势，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以家庭和谐促进校园和谐，激励全校妇女为学校发展建功立业，努力营造文明、健康、稳定的校园环境。学校决定在全校教职工家庭中开展“和谐家庭”创建活动。特制定《吉林大学2010年“和谐家庭”创建活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创建和谐家庭、促进校园和谐”为主题，通过创建、评选、表彰和围绕创建开展的一系列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推选出一批具有时代特色并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先进家庭典型，激励更多的家庭成员积极投身学校快速和谐发展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
二、创建目标
通过创建活动的开展，激励和引导全校教职工树立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建设和谐文化。大力营造文明、健康、和睦、稳定的家庭，以促进和谐家庭、和谐校园的建设。本次活动将推选出吉林大学“和谐家庭”40户，并从中推选出“和谐家庭”标兵10户。
三、创建范围和对象
评选条件凡吉林大学在编教职工均可以家庭为单位，申报参评“和谐家庭”创建活动。
“和谐家庭”评选条件为：
1、家庭成员积极参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为社会做贡献；
　　2、传承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传统美德；
　　3、体现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男女平等，崇尚科学的时代精神；
　　4、事迹突出，有代表性，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
四、具体要求
1、各基层妇委会及时向党组织汇报并组织工作，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和形式，通过宣传“和谐家庭”创建活动的意义，大力营造创建氛围，激励更多的家庭投身创建活动。               　　
2、“和谐家庭”由各基层妇委会根据评选条件推荐，经单位党组织同意后，于2010年11月底前将本单位评选出的“和谐家庭”填写的登记表、1500字的文字材料、电子版同时上报学校妇委会。
3、学校妇委会将组织相关部门审核、验收、评选，于2011年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表彰大会，将对评选出的“和谐家庭”（标兵）进行表彰。
4、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 妇委会  行政楼10楼1012室
    联 系 人： 陶秀丽    张晓琳    

    联系电话：85168262   85167485

邮    箱: fwhjldx＠yahoo.com.cn
吉林大学妇委会
                                      201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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